
	屏 東 縣 立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職 員 績 效 評 比 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班級數：                  評比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要承辦業務：
	協(兼)辦業務：

	出勤情形：

	事假：（    ）日
	病假：（    ）日

	評比

類別
	項目
	評     比       內       容
	學校自評
	審查小組複評
	審    查    原    則

	學校

績效

(20分)
	推動業務（最高20分）
	特優                     給 5 分
	
	
	1.僅採計該年度學校接受考評成績列等，採計4項為限。

	
	
	優等                     給 3 分
	
	
	

	
	
	甲等                     給 2 分
	
	
	

	個人

績效

(80分)
	獎勵

（最高27分）
	大功    次               給   分
	
	
	1.大功每次9分。  2.小功每次3分。   3.嘉獎每次1分。 

4.獎狀每次0.5分（參加全國性比賽及參加縣級比賽獲前六名之獎狀始得採計，其他類獎狀需有縣長署名者始得採計）

	
	
	小功    次               給   分
	
	
	

	
	
	嘉獎    次               給   分
	
	
	

	
	
	獎狀    次               給   分
	
	
	

	
	請假

（最高6分）
	全年事病假合計0日者     給   分
	
	
	1.全年事病假合計0日者給6分。
2.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二日者給5分。
3.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四日者給4分。
4.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六日者給3分。
5.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八日者給2分。
6.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十日者給1分。

	
	
	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二日者 給   分
	
	
	

	
	
	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四日者 給   分
	
	
	

	
	
	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六日者 給   分
	
	
	

	
	
	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八日者 給   分
	
	
	

	
	
	全年事病假合計未滿十日者 給   分
	
	
	

	
	兼辦事項

（最高18分）
	1            滿    月    給   分
	
	
	1.每滿一月給0. 5分(未滿一月不計分)。

2.兼職係指主辦業務外如人事、文書、主計、出納、午餐秘書、網管。(以聘書為主，或請服務學校開具兼職證明，註明兼職起訖時間)。

3.凡領有兼職之職務加給者不予採計。（請學校確實審核）。

	
	
	2            滿    月    給   分
	
	
	

	
	
	3            滿    月    給   分
	
	
	

	
	
	4            滿    月    給   分
	
	
	

	
	
	5            滿    月    給   分
	
	
	

	
	訓練進修及英檢

（訓練進修最高11分、英檢最高3分）
	1研習        滿   小時  給    分
	
	
	1.每35小時為一週給1分(未滿35小時不計分)。

2.每1學分以18小時計(凡經教育部認可立案之合格大專院校所修習的學分皆可計分)。
3.進修時數紀錄表請列印核章。

	
	
	1.英檢初級通過給               分
	
	
	1.英檢初級通過給1分。(請提出通過證明)

	
	
	2.英檢中級通過給               分
	
	
	2.英檢中級通過給 2分。(請提出通過證明)

	
	
	3.英檢中高級以上通過給         分
	
	
	3.英檢中高級以上通過給3分。(請提出通過證明)

	
	服務學校規模

（最高5分）


	1十二班以下             給    分

2十三班至二十四班       給    分

3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     給    分

4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    給    分

5四十九班以上           給    分
	
	
	1.十二班以下給1分

2.十三班至二十四班給2分

3.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給3分

4.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給4分

5.四十九班以上給5分

	
	特殊表現

（最高10分）
	1獲全國性    次         給    分
	
	
	1.獲全國性模範公務人員表揚每次給10分(請提出獲獎證明)
2.獲縣級績優公務人員、模範公務人員表揚每次給5分(請提出獲獎證明)

	
	
	2獲縣級      次         給    分
	
	
	

	總        分
	
	
	
	

	學校初核人員
	人事：
	校長：

	複評審查小組
	


